法院服務處代撰書狀範例




	領取提存物請求書
	︵請勿填寫案號︶　　　年度取字第　　　　號

	請求人姓名或名稱
	簽名或蓋章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住所或事務所

	︵須填寫本人姓名、如有代理人即另填寫其姓名，並提出委任狀︶

代理人：
	
	︵填　寫︶
	︵填　寫︶

	有領取提存物之
權利之原因事實
	· 依　鈞院民事執行處扣押函、收取函領取提存款。

□依　　年存字第　　　　號提存通知書領取提存款。

	領取回物之

名稱種類數量
	新台幣：　　○　　○　　○　　

有價證券
	元正。



	應為對待給付者其已經給付或提出相當擔保之證明
	
	

	證明文件
	□提存通知書正本　　　　　　　□本人及代理人身分證影本

□提存通知書遺失聲請公告狀　　□扣押函及收取函

□台北縣政府公函　　　　　　　□其他

□印鑑證明書

	請求日期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	提存所名稱
	臺灣　　　　　地方法院提存所


以上各欄請求人填寫

	提存所

處理結果
	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	臺灣　　　地方法院提存所

主　任


請求領取提存物須知

　聲請領取提存物，須購領取提存物請求書一式二份︵二張︶，依式填寫，連同有領取提存物權利的證明文件提出於原受理提存的提存所。

　本﹁請求﹂書，應另附雙掛號郵資的信封。

　請求人接到法院提存所准許領取通知，即可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章，向該法院出納室領取國庫存款收款書代存單，或保管品寄存證，持向當地代理國庫的銀行或指定的提存物保管處所領取。

　領取人得將國庫存款收款書代存單請求代庫銀行將應領款項，轉存於其設於銀行帳戶。

　提存物保管機構請求交付保管費用者，領取人應於領取時付清，以免提存物的全部或一部為其留置。

　領取提存物請求書一份存提存所附卷，一份交請求人以代通知。
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九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印章









